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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今消费者对安全食品信任度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

因为消费者难以获得相应的安全食品认证的信息而产生的信

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产生，是因为对消费者认知能

力的高估、认证机构公信力的不足、行政机关的地方保护主

义、媒体报道的失真，以及食品企业对与消费者沟通渠道建设

的忽视等问题的存在。因此，必须采取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

和教育、加强对认证机构的管理和监督、建立行政机关向公众

及时披露监管信息的制度、对媒体报道建立相应的归责制度，

以及建立消费者同其他相关方进行沟通的法定渠道等措施，

才能保证信息交流下消费者安全食品信任评价机制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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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中国的三聚氰胺有毒奶粉事件之所以影响特别

恶劣，除了其后果严重，涉及到的生产厂家涵盖了多数知名

国产奶粉品牌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知名国产品牌很

多都通过了所谓的食品安全认证，包括有机食品、绿色食品

及无公害食品认证等，从而从根本上摧毁了消费者对安全食

品的信任。毫无疑问，消费者对安全食品信任的丧失，不仅

会使相关认证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会在根本上影响相关食品

产业的发展，迫使消费者不得不寻求其他来源的更为昂贵的

食品，从而导致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下降。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必要对消费者安全食品的信任情

况进行相应的评价，并构建相应的机制，以使相关安全食品

的认证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关研究［１］表明，消费者对安全

食品信任度的大小，很大程度上与信息交流是否通畅有着密

切的关系。现今消费者对安全食品信任度不高的重要原因

之一，是因为消费者难以获得相应的安全食品认证的信息而

产生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文章即从信息交流对消费者安全

食品信任度影响的因素开始分析，指出现今存在的影响信息

交流下消费者安全食品信任评价机制构建的主要问题，并分

析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最后提出信息交流下消费者安全食

品信任评价机制构建的相应对策。

１　信息交流下影响消费者安全食品信任的
因素

１．１　消费者的认知能力

　　一般来说，在消费者对安全食品认证的认知能力较强的

情况下，即能对安全食品形成比较客观的认识，从而知道安

全食品主要从哪些方面来保证相关的食品安全。其对安全

食品的信任比较理性，遇到安全食品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

会根据自身对安全食品认证的相关知识作出判断，在相关的

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由于安全食品认证本身出现问题的情

况下，并不会影响其对安全食品在相应的认证范围内的信

任［２］。在消费者对安全食品认证的认知能力较弱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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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会表现出两个极端，即要么对安全食品的相对安全性认

识不足，认为其绝对安全，要么在安全食品出现食品安全问

题时对安全食品完全否定，认为其毫无安全可言。

１．２　社会认证机构的公信力

　　社会认证机构的公信力是安全食品最终能否得到消费

者信任的关键。社会认证机构公信力越强，相应的安全食品

认证标志传递的信息得到消费者认可的程度越高，其认证的

安全食品得到消费者信任的可能性越高，反之则越低。为了

保证社会认证机构的公信力，所有的安全食品认证机构都是

独立于被认证的食品企业和消费者的第三方认证机构。除

此之外，国家也对安全食品认证机构实行严格的资格准入制

度，以及相应的审批制度，以保证其具有相应的技术能力和

管理能力。

１．３　食品安全监督机关的透明度

　　在食品安全监督机关对安全食品的监督检查信息比较

透明的情况下，消费者能及时准确地知道其具体执法的情

况，在安全食品顺利通过食品安全监督机关的行政执法程序

的情况下，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信任度是比较高的。反之，

食品安全监督机关行政执法的透明度不高的情况下，消费者

为了了解相应的安全食品是否真正安全，就会试图通过其他

途径对其安全性作出判断。在其他途径的客观性不强的情

况下，就会对消费者形成误导，从而大大降低对安全食品的

信任度。

１．４　媒体的客观与公正

　　媒体作为对社会进行监督的第四权力，是绝大部分消费

者获取相应安全食品信息的主要来源。因此，媒体的客观与

公正，是消费者获得正确安全食品信息，对安全食品产生信

任的重要因素。但是，一旦媒体因为某些原因偏离了客观与

公众的立场，则不仅会误导相应的消费者，而且因为其直接

面对的受众数量庞大，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引发群体性恐

慌，彻底摧毁普通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信任。

１．５　企业与消费者的沟通

　　为了取得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信任，食品企业应当有着

同消费者进行沟通的良好渠道。一方面，食品企业可以通过

这一渠道将其对安全食品严格的质量和管理控制能力，以及

相应的程序告知消费者，使消费者相信其生产的安全食品确

实很安全；另一方面，消费者也能通过这一渠道将其对安全

食品的担心及疑问，甚至是企业未预知的安全风险，及时告

知食品企业，以使食品企业能及时采取措施消除相应的疑问

和风险，进一步保证其生产的食品的安全性。

２　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１　对消费者认知能力的高估

　　由于安全食品认证对保证食品安全的重要性，目前成规

模的食品企业大多数都通过了相应的认证，并将相关的安全

食品认证标记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大多数企业理所当然

地认为消费者会因为这种安全食品认证的标志而对相应食

品的安全性产生信任。但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消费者对

安全食品并没有形成相应的概念，因此多数情况下根本对其

购买的食品上有没有相应标识毫不在意［３］。即使对那些很

在意相应的安全食品标识的消费者，很大部分也并未对其形

成理性的认识。对这些消费者来说，所谓的绿色食品、有机

食品或无公害食品认证的安全食品即应当是绝对安全食品，

而不知道这些认证事实上是通过一系列严格的技术程序，以

及科学的技术指标进行检测和控制形成，而无论是这些技术

程序还是技术指标都只能保证被认证的食品在这些可控制

条件下的相对安全，而不存在真正绝对安全的食品。因此，

在消费者缺乏对安全食品的有效认知能力的情况下，其一方

面理所当然地认为安全食品应当是绝对安全的；另一方面在

消费者认知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由于其对安全食品的信任事

实上处于一种很不明确的状态，对此进行评价很难做到客观

准确。

２．２　认证机构公信力不足

　　大多数消费者对安全食品认证标志毫不在意，不仅有着

上述消费者对安全食品认证认知能力不足的原因，也有因为

这些认证机构在消费者中间的公信力明显不足，相应的认证

标志传递的信息得不到消费者认同的原因。虽然现有的安

全食品认证机构均为独立于食品企业的第三方机构，但是，

很多认证机构并不能真正做到将其自己的利益独立于被认

证的食品企业之外。因为其日常运作的经费来源于被认证

的食品企业，在利益的驱动下，其与被认证企业之间构成了

事实上的利益相关者。在具有相同的认证机构之间存在事

实上的业务竞争关系的情况下，很多认证机构出于自身收取

更多的认证费用的利益出发，在认证的过程中敷衍了事，甚

至有意识地放宽相应标准，从而导致安全食品认证标志的泛

滥［４］。而屡次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证明，通过安全食品认证

的食品存在的安全风险同没有通过安全食品认证的食品存

在的安全风险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这种认证机构公

信力不足导致的安全食品认证标志在一定程度上不被消费

者认可的事实，也使信息交流下消费者安全食品信任的评价

难以真正进行。

２．３　行政机关的地方保护主义

　　近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表明，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

的地方行政机关出于保护当地经济的目的，对相关食品企业

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极力隐瞒，一直到造成严重后果才被动

地公布相应的检测数据。一方面使消费者因为不能通过正

规的官方渠道获得准确的信息，而不得不寻求其他不是很客

观的渠道，从而往往被各种不准确的小道消息所误导；另一

方面当消费者发现行政执法机关对其利益没有给予足够的

重视时，会对其产生严重的不信任［５］。在行政机关因为地方

保护主义而有意识地对消费者隐瞒相应的安全食品信息的

情况下，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信任必然因为得不到权威信息

的支持而大打折扣，在这样的条件下讨论信息交流下消费者

安全食品信任评价必然也面临着严重的困境。

２．４　媒体报道失真

　　媒体作为直接面对广大消费者的重要信息传播渠道，消

费者对其信息依赖程度是非常深的。因此，假如媒体能比较

客观公正并且比较及时地将其获知的关于安全食品的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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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递给消费者，则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上述的信息不对

称状态，从而使消费者对安全食品信任维持在合理的水平。

事实上，媒体在传播安全食品的信息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多起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大部分是由媒体首先披露然

后为消费者获知的。但另一方面，媒体作为具有不同于消费

者的自身利益诉求的单位，其报道不可避免地会为自己的利

益所左右。在目前中国缺乏成熟的对媒体进行监管的制度

体系的情况下，某些媒体甚至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很多不客

观的报道，以达到其哗众取宠的目的。媒体报道不客观对消

费者安全食品信任的影响是很严重的，一方面会进一步加重

很多消费者对认证机构、政府机关提供的信息的怀疑，使其

对安全食品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也会损害媒体

自身的信誉，使消费者因为丧失了媒体这一本来还算可靠的

信息来源而对安全食品的相关情况更加不了解，最终导致信

息交流下消费者安全食品信任评价机制的建立更加困难。

２．５　忽视企业与消费者沟通渠道建设

　　大多数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相应认证标志传递的信息

并不能真正理解和信任。在这样的情况下，食品企业与消费

者之间的沟通渠道就显得尤其重要［６］。但是，大多数食品企

业并不具备同消费者进行沟通的畅通渠道，从而使消费者对

认证机构、行政机关以及媒体报道传递的信息得不到及时有

效地核实，从而进一步加剧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不信任。在

食品企业自身与消费者信息交流渠道不顺畅的情况下，由于

消费者对相应安全食品的各种质疑以及安全风险的担心不

能及时有效地为食品企业获知，对消费者安全食品信任进行

评价无异于缘木求鱼。

３　相应对策
３．１　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和教育

　　要使消费者了解安全食品认证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全面

提升其对安全食品认证提供的信息的认知能力，就必须对其

加强相应的宣传和教育。国家机关、食品企业、认证机构乃

至媒体，均有义务向消费者宣传安全食品认证的重要性，以

及其相应的认证标准和程序，使消费者能在理性的基础上对

安全食品产生相应的信任。让消费者真正了解什么是安全

食品，安全食品意味着什么，这也是信息交流下消费者安全

食品信任评价机制构建的前提。

３．２　加强对认证机构的管理和监督

　　认证机构的严格和客观，是安全食品认证标志传递的信

息得到消费者认可的关键，也是信息交流下消费者安全食品

信任评价机制构建的基础。某些认证机构由于自身利益的

驱动造成的认证质量下降，甚至很多安全食品认证名不符

实，从而使其安全食品认证标志向消费者传递错误信息，最

终使安全食品认证得不到消费者认同。因此，必须加强对认

证机构的管理和监督。包括由国家行政机关对各认证机构

认证完毕的食品企业进行定期不定期的抽查，认证机构的认

证过程必须制作详细的记录归档备查以及对其相应的资质

进行定期审查，将检查的情况向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公众公布

等。对于出现违规情况的认证机构，必须根据其情节轻重给

予相应的处罚，直至取消其认证资格。

３．３　建立行政机关向公众及时披露监管信息的制度

　　必须建立行政机关向公众及时披露其对安全食品进行

监管的相应信息的制度，在保证行政机关同消费者之间信息

传递真实而及时的基础上，重建行政机关在消费者群体中的

信誉。只有在消费者能通过国家机关的正规官方渠道及时

取得同安全食品有关的基础上，消费者才能对安全食品产生

真正的信任，信息交流下消费者安全食品信任评价机制才有

构建的可能。

３．４　对媒体报道建立相应的归责制度

　　媒体对安全食品的相关报道失实，必然会导致消费者因

为获得的信息失真而导致其对安全食品的不信任，从而最终

影响信息交流下消费者安全食品信任评价机制的构建。媒

体之所以敢于经常性地进行不实报道，最大的原因是对其缺

少相应的归责机制，使其对这种不符合媒体基本职业道德但

却可以为其带来某种利益的行为，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因

此，有必要对媒体报道建立相应的归责机制，对进行不实报

道存在过错的责任人按照其行为的恶劣程度及造成后果的

严重程度进行相应的处罚。

３．５　建立消费者同其他相关方进行沟通的法定渠道

　　在消费者同其他相关方进行信息交流的过程中，消费者

很明显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一方面，其他相关方出

于各种考虑，给消费者传递的信息经常出现不及时和不客观

的情况，从而严重影响消费者对安全食品信任的建立；另一

方面，消费者自身从安全食品获得的信息也不能及时传递给

其他相关方，从而使其不能正确地对消费者安全食品信任进

行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７］。因此，有必要建立消费

者同其他相关方进行沟通的法定渠道，尤其是消费者同行政

机关沟通的渠道、消费者同媒体沟通的渠道，以及消费者同

食品企业沟通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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